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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37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导致公司相关业务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孙明涛先生、方灏先生、张惠泉先生、

刘怡女士对本议案相关子议案回避表决。因预计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相关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与公司经营活动相关，对公司主营业务、财务状况不构

成重大影响。相关交易遵循公平、公允和审慎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业务的目的为满足自身业务发展需要，相关交易严

格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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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二）上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次预计金

额 
2022 年度
发生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民农云仓（天津）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3.50 2.28 

采购及销售商品业务
量减少。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厦门银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70 0.76 

接受关联人提供港
口及其他服务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0.25 0.13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及设备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0.21 0.2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04 0.05  

保理业务 
深圳前海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60 0.70 业务量减少。 
珠海民商保理有限公司 

合计 8.30 4.13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发生

交易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民农云仓（天津）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2.50 2.07% 0.17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厦门银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80 0.62% 0.01 

接受关联人提供港口及
其他服务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0.15 71.43% 0.024 

向关联人收取租金及物
业费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0.17 19.54% 0.0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05 5.75% 0.01 

保理业务 
深圳前海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 100.00% 0.5 
珠海民商保理有限公司 

合计 4.67 —— 0.774 

二、关联方介绍 

1、民农云仓（天津）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民农云仓（天津）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农云仓”）注册资本5000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吴远志，注册地址为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

区第二大街1号103室，主要业务包括供应链管理业务；食用农产品销售；批发和零售业

等。民农云仓为民生电商控股（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电商控股”）下属子

公司，公司董事长、总裁孙明涛先生担任民生电商控股副董事长职务，根据相关规定，

民农云仓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该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5.38亿元，归母净资产0.51亿元，2022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9亿元，实现净利润17.65元。 



 

3 

 

2、厦门银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银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祥生物科技公司”）注册资本2800万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福祥，注册地址为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石浔路139号之一，主要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饲料加工；水产饲料制造；饲料添加剂制造等。银祥生物科技公司

为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祥集团”）二级控股子公司，银祥集团通过其

控股子公司厦门银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

司49%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银祥生物科技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该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1.79亿元，归母净资产0.55亿元，2022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4.27亿元，实现净利润26.36万元。 

3、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显峰，注册地址为北京市

朝阳区丽都花园路5号院1号楼26层2606，主要业务包括项目投资、投资管理等。东方集

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通过其全资

子公司西藏东方润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30.42%股份。 

该公司截至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798.89亿元，归母净资产38亿元，2022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83.6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2.97亿元。 

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437.82亿股，法定代表人高迎欣，注册地址为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

结汇、售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

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保

险兼业代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公司直接持有民生银行2.92%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

生担任民生银行副董事长职务，根据相关规定，民生银行为公司关联法人。 

该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72,556.7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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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总额5,999.28亿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24.76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352.69亿

元。 

5、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港”）股本总额20.0229亿股，法定代表人

徐健，注册地址为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港大街一段1号，主要业务包括港务管理，港

口装卸，水运辅助业（除客货运输）、港口设施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

赁、维修服务；船舶港口服务等。公司持有锦州港15.39%股权，公司董事长、总裁孙明

涛先生现任锦州港副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副总裁、首席律师张惠泉先生现任锦州港

董事职务，根据相关规定，锦州港为公司关联法人。 

该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176.75亿元，归母净资产66.57亿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9.68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1.28亿元。 

6、深圳前海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民商保理”）注册资本5000万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李昕，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包括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从事商业

保理相关的咨询业务；供应链管理及其配套业务；从事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担保业务

及其他限制项目）等。前海民商保理为民生电商控股下属子公司，公司董事长孙明涛先

生现任民生电商控股副董事长，根据相关规定，前海民商保理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该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3.90亿元，归母净资产1.97亿元，2022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1445.10万元，实现归母净利润566.92万元。 

7、珠海民商保理有限公司 

珠海民商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民商保理”）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陶静远，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745，主要业务包括以受

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等。珠海民商保理

为民生电商控股下属子公司，公司董事长、总裁孙明涛先生现任民生电商控股副董事长，

根据相关规定，珠海民商保理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该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4.36亿元，归母净资产0.97亿元，2022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279.23万元，实现归母净利润-1203.33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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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关联人购买、销售商品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相关子公司向民农云仓购买商品包括但不限于玉米、大豆、水稻等粮食品种，

向银祥生物科技公司销售商品主要为菜粕等。前述关联交易根据实际需求签署采购、销

售合同，定价依据为按照不同品种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以实际结算为准。 

2、向关联人收取租金及物业费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子公司北京大成饭店有限公司分别与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民生

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东方金融中心房屋出租及设备租赁协议，租金为依据当地附近区域商

业及写字间类房屋出租价格水平，同时参照楼层位置协商确定。 

3、接受关联人提供港口及其他服务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为公司农业板块相关子公司在锦州港开展港口中转业务支付的仓储费、港杂费

等。定价依据按国家标准价格或者市场价格确定，并签订书面合同。 

4、保理业务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下属子公司金联云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联云通”）根据日常经

营需要，与前海民商保理、珠海民商保理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合作。金联云通受让应

收账款相关资产、并为前海民商保理、珠海民商保理提供保理及再保理融资、应收账款

管理与催收等国内保理服务。单笔业务期限不超过1年。相关利率参照市场价格水平由

双方协商确定，还本付息方式为按月、按季或到期还本付息。民生电商控股为前海民商

保理、珠海民商保理履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均属于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范围，交易遵循公允、平等自愿、

互惠互利及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交易规模占公司经营

比重较小，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相关业务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9日 


